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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佛山分公司局房配套设备建设项目设计服务框架协议采

购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2024 年佛山分公司局房配套设备建设项目设计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招标（项

目编号：ZJZB-2024-11407）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载明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已

完成对各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的评审，评审结果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情况：

1. 第一中标候选人

（1） 单位名称：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

（2） 投标报价：3139254.69 元人民币（含税）、2961561.03 元人民币（不

含税）

（3） 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

（4） 工期（交货期）：本框架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按单项工程计算，具体单项工程在接到订单通知后，在要求时间内完成

设计服务工作。

（5） 评标情况：本项目 2024 年 3 月 19 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 5

名。本项目共 3名投标人参与投标，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综合评估法

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审。经评审，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综合排名

第 1。

（6）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禤伟文/高级工程师（证

书编号：1900101058786）

（7）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1.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电子通信

广电行业(有线通信、无线通信、通信铁塔）专业甲级（证书编号：

A144034801）；2.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证书编

号：A144034801）；3.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电力行业设计（送电工程、变

电工程)专业乙级（证书编号：A244034808）。

2. 第二中标候选人

（1） 单位名称：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 投标报价：3194528.95 元人民币（含税）、3013706.56 元人民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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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3） 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

（4） 工期（交货期）：本框架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30 日；按单项工程计算，具体单项工程在接到订单通知后，在要求时间内完成

设计服务工作。

（5） 评标情况：本项目 2024 年 3 月 19 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 5

名。本项目共 3名投标人参与投标，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综合评估法

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审。经评审，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综

合排名第 2。

（6）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袁丁/高级工程师（证书

编号：2000101088553）

（7）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1.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

程）甲级（证书编号：A144011751）；2.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建筑行业（建

筑工程）甲级（证书编号：A244011758）；3.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电力行

业设计（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乙级（证书编号：A244011758）。

（二）否决投标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否决投标情况。

公示期：2024 年 3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

公示期间，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标候选人有异议的，可向招标人提

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电信集团

采购异议处理办法（试行）》等企业制度，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投标人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通过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招投标-采购异议-提出异议”模块提出。

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议事项及证明材料等内容，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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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

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应

提供合法信息来源；

8.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

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已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证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罗剑波 18988613660

异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饶稚玲 0757-83871901

招标代理机构：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9 日


